	戶 籍 謄 本 申 請 書(範例)
申請日期：民國　99　年　12　月　25　日

	
申請人
（受委託人）
姓名住址
	姓　　名： 王小明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eq \o\ac(□,印)
簽章
統一編號：S100000000
高雄  市縣  和平  區鄉鎮市   林原  　村里 01  　鄰 無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街　02　 段　03　　巷　　25　弄　　215   　號 1 　樓

	被申請者
姓名住址
	戶　　長：  李中平                  戶號：S123132331
被申請者：李小英　、李小月　　　　　 　　
等　2　　人

	
	高雄 市縣  和平    區鄉鎮市  林原 　  　村里　  　 01鄰  無名      路街 　02　 段　03　　巷　25　　弄　　 215 　號   1　樓

	申請種類
	□現戶□ 除戶
戶籍謄本
□全戶□部分
戶籍謄本
	申請
份數
	

謄　本： 01    份合計張數：1　張

	附繳證件
	  
	委託
申請
	委託人：  李小英    簽章 eq \o\ac(□,印)

：
 地　　址：岡山區無名路100號
統一編號：S100000000

	規　費
	新台幣          元

	備　註
	年　月　日辦理        登記
戶籍員：

	收據號碼
	  
	發文
字號
	  

	主任
	  
	審核
	  
	複印
	  
	受理
	  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